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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2024 年 12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暨权益变动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1）和《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并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分别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

案，完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改组工作，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均胜电子”）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公司控股股东由赵玉昆先生变更为均胜电子，实际控制人由赵玉昆

先生变更为王剑峰先生。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制权变更的基本情况 

均胜电子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而增持公

司股票，并推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调整与改选事宜，通过提名并决定半数以

上董事会成员选任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前述事项已通过了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权益变动和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二、控制权变更完成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和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人，独立董事 3 人。均胜电子提名的黄蔚先生、



薛俊东先生、郭志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均胜电子提名的刘

玉达先生、徐彬先生、赵双双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均胜电子提

名的陆立英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第七届监事会主席，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董事长、总裁由均胜电子提名的董事刘玉达先生担任。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均胜电子持有公司股份 32,03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566%，持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566%，为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最多的股东；均胜电子对公司董事会 9 个席位中的 6 个席位产生重大影响，

决定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已通过控制公司董事会实现对公司的实

质控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标准，均胜电

子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均胜电子的实际控制人王剑峰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控制权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均胜电子持有公司股份 32,03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566%，持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566%。 

（二）变更后的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 99 号 

注册资本 140,870.1543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2 年 8 月 7 日 

营业期限 1992 年 8 月 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60543096X6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电子元件、汽车电子装置（车身电子控制系统）、光

电机一体化产品、数字电视机、数字摄录机、数字录放机、数字

放声设备、汽车配件、汽车关键零部件（发动机进气增压器）、

汽车内外饰件、橡塑金属制品、汽车后视镜的设计、制造、加工；

模具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制造业项目投资；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

物或技术）。 

（三）变更后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根据均胜电子公开披露的信息，王剑峰先生拥有均胜电子的控制权，为均胜

电子实际控制人。本次控制权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剑峰先生。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不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